
第 1494號公告

聯合國制裁條例 (第 537章 )

本人現根據《2013年聯合國制裁 (剛果民主共和國 )規例》(第 537章，附屬法例 BC)第 30 條，
將下述的人及實體分別指明為有關人士及有關實體。

 行政長官梁振英



2

個
人

名
單

姓
名

別
名

出
生
日
期
／
出
生
地
點

護
照
／
識
別

信
息

列
名
/
理
由

B
A

D
EG

E
Er

ic
1
9
7
1 
年

據
剛

果
民
主
共
和
國
問
題
專
家

組
 
2
0
1
2
 年

 1
1
 月

 1
5

日
的

最
後
報
告
介
紹
，
“

中
校
 
E
r
i
c 
B
ad
e
ge
 一

直
是

3
•2
3
 
運
動
在
馬
西
西
的
協
調
人

”
並
與
另
一
名
軍
事

領
導

人
“
指
揮
聯
合
開
展
的
行

動
”
。
此
外
，
“
8
 
月

，

B
a
de

g
e 
中
校
…
…

協
同
進
行

一
系
列

攻
擊
，
使
 
3

•2
3

運
動

得
以

破
壞

馬
西

西
縣

相
當

一
部

分
地

區
的

穩

定
”

。
“
據

前
戰
鬥
人
員
稱
，

B
a
de
ge
 
中
校
…
…
在

精
心

策
劃
這

些
攻
擊
時
根
據
 
M
a
ke
ng
a
 
上
校
的
命
令

行
事

。
”

作
為

 3
•2
3
 運

動
的

一
名

指
揮

官
，
B
a
d
e
ge
 
要

對
在

武

裝
衝

突
局

勢
中

以
兒

童
或

婦
女

為
攻

擊
目

標
的

嚴
重

侵
犯

行
為
負
責
。 
據
專
家

組
 
2
0
1
2 
年

 1
1
 月

的
報
告
介

紹
，
 已

發
生

了
數

起
不

分
青

紅
皂

白
殺

害
包

括
婦

女
和

兒
童

在
內

的
平

民
的

重
大

事
件

。
自

 
2
01
2
 年

 5
 月

以

來
，

Ra
ia

 M
ut

om
bo

ki
 根

據
 3

•2
3 
運

動
的

命
令

，
已

在
一

系
列

協
同

攻
擊

中
殺

害
了

數
百

名
平

民
。

8
 
月

，

B
a
de

g
e 
實

施
了

若
干

涉
及

濫
殺

平
民

的
聯

合
攻

擊
。

專
家

組
 
1
1
 
月

的
報

告
指

出
，

這
些

攻
擊

由
 
B
a
d
e
g
e
 

和
 M
ak
om
a 

S
em
iv
um

bi
 
J
ac
qu

es
 上

校
共

同
策

劃
。

據
專

家
小

組
的

報
告

介
紹

，
馬

西
西

的
一

些
地

方
領

導

人
說

，
B
ad
e
g
e 
在

當
地

指
揮

了
 
Ra
i
a 
M
u
to
mb
ok

i
 的

這
些

攻
擊
。

據
霍

加
皮
電
臺
 
20
1
2
 年

 7
 月

 2
8
 日

一
則
報
導
說
，

“
本

週
六
，

7
 
月
 2
8
 日

，
馬
西

西
縣
長
宣
佈
，
駐
紮

在
北

基
伍
戈
馬
西
北
約
 
3
0
 公

里
 N
ya
b
i
o
nd
o 
的
剛
果

(
金
)
武
裝
部
隊
第
 4
1
0
 團

第
 2
 營

營
長
叛
逃
。
 據

他
說

，

E
r
i
c 

Ba
d
eg
e
 
上
校
和

 
1
0
0
 
多
名
士
兵
星
期
五
朝
著

N
y
ab

i
on
d
o 
以
北
 8
0
 公

里
處
的
 R
u
ba
y
a
 運

動
。
這
一

信
息
已
被
數
個
來
源
證
實
”
。



姓
名

 
別
名

出
生
日
期
／
出
生
地
點

護
照
／
識
別

信
息

列
名
/
理
由

3

據
英
國
廣
播
公
司

 2
01
2
 年

 1
1
 月

 2
3
 日

一
則
報
導
說
，
 

3•
23
 
運
動

的
形
成
是

由
於
被

納
入
剛
果

(
金

)
武

裝
部

隊
 

的
全

國
保

衛
人

民
大

會
一

批
前

成
員

開
始

抗
議

惡
劣

的
 

條
件

和
薪

水
以

及
未

能
充

分
執

行
導

致
全

國
保

衛
人

民
 

大
會

被
納

入
剛

果
(
金

)
武

裝
部

隊
的

全
國

保
衛

人
民

大
 

會
與
剛
果
(金

)之
間

 2
00
9
 年

 3
 月

 2
3
 日

的
和
平
協
議
。

 

據
國

際
和

平
信

息
系

統
 
2
0
12
 
年

 
11
 
月

報
告

，
3

•2
3
 

運
動

積
極

開
展

了
軍

事
行

動
以

控
制

剛
果

(
金

)
東

部
 

領
土

。
2
01
2
 年

 7
 月

 2
4
 日

和
 7
 月

 2
5
 日

，
3

•2
3
 運

 

動
和

剛
果

(
金

)
武

裝
部

隊
為

爭
奪

剛
果

(
金

)
東

部
一

 

些
城

鎮
和
村
莊
展
開
了
戰

鬥
；

2
0
12
 
年

 7
 月

 2
6
 日

，
 

3
•2
3
 
運

動
襲

擊
了

在
魯

曼
加

博
的

剛
果

(
金

)
武

裝
部
 

隊
；

2
0
12
 年

 1
1
 月

 1
7
 日

，
3

•2
3
 運

動
將

剛
果

(
金

)
 

武
裝

部
隊
趕
出
了
魯
曼
加
博
；
2
0
1
2
 
年

 1
1
 月

 2
0
 日

，
 

3
•2
3
 運

動
奪
取
了
對
戈
馬
的
控
制
。

 

據
專

家
組

 2
0
1
2
 年

 1
1
 月

的
報

告
介

紹
，

數
名

 
3

•2
3
 

運
動

的
前

戰
鬥

人
員

稱
，

3
•2
3
 
運

動
領

導
人

即
決

處
 

決
了

數
十

名
企

圖
逃

脫
的

兒
童

，
這

些
兒

童
此

前
被

 

3
•2
3
 運

動
徵
募
為
兒
童
兵
。
 
 

據
人

權
監
察
站
(人

權
觀
察
)
2
0
1
2
 
年

 9
 月

 1
1
 日

的
報

 

告
介

紹
，
一

名
在
盧
旺
達
被
強

征
入
伍
後
逃
脫

的
 
 
1
8
 

歲
盧

旺
達
男
子
對
人
權
觀
察
說
，
他
親
眼
目
睹
與
他
在

 

3
•2
3
 運

動
中

同
屬

一
個

單
位

的
一

名
 
1
6
 歲

男
孩

於
 6
 

月
試

圖
逃

跑
時

被
處

死
。
該

名
男

孩
被

抓
住

後
，
被

一
 

批
 3

•2
3
 運

動
士

兵
當

著
其

他
新

兵
的

面
活

活
打

死
。

 

據
稱

，
下

令
將

他
殺

害
的

一
名

 
3

•2
3 
運

動
指

揮
官

此
 

後
對

其
他

新
兵

解
釋

為
什

麼
要

殺
害

該
男

孩
時

說
：

 

“
他

想
背

棄
我

們
”

。
該

報
告

還
指

出
，
有

些
目

擊
者
 

稱
，
至

少
 3
3
 名

新
兵

和
其

他
 3

•2
3
 運

動
的

士
兵

在
試

 

圖
逃

跑
被

即
決

處
決

。
其

中
一

些
人

被
捆

綁
起

來
，
當
 

著
其

他
新

兵
的

面
被

槍
斃

，
以

儆
效

尤
。
一

個
年

輕
的
 

新
兵

告
訴

人
權

觀
察

說
，

“
我

們
在

 
3

•2
3
 運

動
的

時
 

候
，
他

們
說

我
們

可
以

[
選

擇
]
跟

他
們

在
一

起
或

者
死

 

亡
。
很

多
人

都
試

圖
逃

跑
。
一

些
人

被
發

現
，
結

果
就
 

立
即

死
亡
”
。

 



姓
名

 
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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／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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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

護
照
／
識
別

信
息

列
名
/
理
由

4

B
W

A
M

B
A

LE
  

Fr
an

k 
K

ak
ol

el
e  

Fr
an

k 
K

ak
or

er
e

Fr
an

k 
K

ak
or

er
e

B
w

am
ba

le

IY
A

M
U

RE
M

Y
E 

 
G

as
to

n  
R

um
ul

i

B
yi

rin
gi

ro

V
ic

to
r 

R
um

ul
i

V
ic

to
r 

R
um

ur
i

M
ic

he
l

B
yi

rin
gi

ro

1
9
4
8 
年

 

盧
旺

達
 M
u
s
a
nz
e
 縣

 

(
北
方
省
)
 

盧
旺

達
魯
亨
蓋
里

 

剛
果
籍

 
 

剛
果
(
金
)
武
裝
力
量
將
軍
，

 

截
至
 2
01
1
 年

 6
 月

一
直
沒

 

有
職
務
。

 
  2
0
0
8
 年

 1
 月

脫
離

全
國

保
 

衛
人

民
大

會
。

截
至

 
2
0
1
1
 

年
 6
 月

定
居
金
沙
薩
。

 

2
0
1
0
 年

以
來

，
K
a
k
o
-
l
e
l
e
 

表
面

上
一

直
在

代
表

剛
果

 

(
金

)
政

府
的

擺
脫

武
裝

沖
 

突
地

區
穩

定
和

重
建

計
劃

 

參
與

各
種

活
動

，
包

括
於

 

20
11
 
年

 
3 
月

參
加

擺
脫

武
 

裝
衝

突
地

區
穩

定
和
重
建
計
 

劃
訪
問
團
，
訪
問

戈
馬
和
貝
 

尼
。
 

盧
旺
達
籍
 
 

盧
民

主
力

量
主

席
兼

盧
民

 

主
力
量

-
救
世
戰
鬥
軍

第
二

 

副
主
席

 

截
至

 2
01
1 
年

 6
 月

，
一
直
 

以
北

基
伍

省
的

卡
隆

蓋
為

 

基
地

 

準
將

 

前
剛

果
民

盟
-
解

運
領

導
人

，
對

屬
於

第
 
1
4
9
3
(
2
0
0
3
)
 

號
決

議
第

 2
0
 段

所
指

武
裝

團
體

和
民

兵
之

一
的

剛
果

 

民
盟

-
解

運
部

隊
的

政
策

施
加

影
響
，

並
維

持
對

其
活

 

動
的

指
揮

和
控

制
，
對

違
反

武
器

禁
運

，
販

運
軍

火
負
 

有
責

任
。

 

                包
括

安
全

理
事

會
剛

果
(
金

)
制

裁
委

員
會

專
家

組
在
 

內
的
多
個
消
息
來

源
指

稱
，

G
a
s
t
on
 
Iy
a
mu
r
em
y
e 
是
 

盧
民

主
力
量

第
二
副

主
席

，
 被

認
為
是

盧
民

主
力
量

軍
 

事
 和

 政
 治

 領
導

 層
的

 一
名

 核
心

 人
員

 。
 G
as
to
n
 

I
y
am

u
re
my
e 
還

負
責

管
理

伊
尼

亞
斯
·穆

爾
瓦
納
什
  

亞
卡

(
盧

民
主

力
量

主
席

)
設

在
剛

果
(
金

)
K
ib
ua

 
的

辦
 

公
室

，
直

至
 2
0
09
 年

 1
2
 月

。
 

 
K

A
IN

A
  

In
no

ce
nt

  
In

no
ce

nt
 K

A
IN

A

上
校

 
 

“I
nd

ia
 Q

ue
en

”

剛
果

(
金
)
魯
丘
魯
縣
 

B
u
n
a
g
a
n
a
 

 I
n
no

c
en
t
 K
a
i
na
 目

前
是

 3
•2
3
 運

動
中

的
一

名
區

指
 

揮
官

。
他

應
對

嚴
重

違
反

國
際

法
和

人
權

的
行

為
負

責
 

並
實

施
了

這
些

行
為

。
2
0
0
7
 
年

 7
 月

，
金

沙
薩

衛
戍
 

部
隊

軍
事
法
庭
曾
判
決
 
K
a
in
a
 應

對
 2
00
3 
年

 5
 月

至
 

2
0
0
5 

年
 
1
2
 
月

在
伊

圖
里

區
實

施
的

危
害

人
類

罪
負
 

責
。
作
為
剛
果
政
府
與
全
國
保
衛
人
民
大
會
之
間
和
平

 



姓
名

 
別
名

出
生
日
期
／
出
生
地
點

護
照
／
識
別

信
息

列
名
/
理
由

5

協
議

的
一
部
分
，
他
在
 
2
0
0
9
 年

被
釋
放
。
2
0
0
9
 年

在
 

剛
果

(
金
)
武
裝
部
隊
內
，
他
在
馬
西
西
縣
犯
有
處

決
、
 

綁
架

和
致
殘
罪
。
作
為
 
N
ta
g
an

da
 將

軍
領
導
下
的
指
 

揮
官

，
2
01
2
 年

 4
 月

，
他
在
魯
丘
魯
縣
發
動
了
前
全
 

國
保

衛
人
民
大
會
兵
變
。
他
確
保
了
兵
變
人
員
在
馬
西
 

西
之

外
的
安
全
。
2
0
1
2 

年
 5
 月

至
 8
 月

，
他
指
導
為

 

3
•2
3
 反

叛
運
動
招

募
和
訓
練

了
 
1
5
0
 名

兒
童
兵
，
槍
 

殺
企

圖
逃
跑
的
男
孩
。
20
12

年
 
7
 月

，
 他

前
往
 B
er
un
da
 

和
 D
eg
ho
，
為
 3

•2
3
 運

動
開
展
動
員
和
招
募
活
動
。

 

 
K

A
K

W
AV

U
 

B
U

K
A

N
D

E

Jé
rô

m
e  

Jé
rô

m
e 

K
ak

w
av

u

Jé
rô

m
e 
司

令
官

 

 戈
馬
  

剛
果
籍

 
 

2
0
0
4
 年

 1
2
 月

被
授
予

剛
果
 

(
金
)
武
裝
力
量
將
軍
軍
銜
。

 

截
至
 2
01
1
 年

 6
 月

，
一
直
 

被
關

押
在

金
沙

薩
 
M
a
k
a
l
a
 

監
獄
。
20
11
 年

3
 月

 2
5
 日

，
 

金
沙
薩
高
級
軍
事
法
院
開
始
 

對
K
a
k
w
a
v
u
 進

行
戰
爭
罪
審
 

訊
。

 

 民
主

中
間

派
聯

盟
/
剛

果
人

民
武

裝
力

量
前

主
席

。
剛
 

果
人

民
武

裝
力

量
控

制
了

烏
干

達
與

剛
果

(
金

)
接

壤
 

的
非

法
邊

境
站

—
—

這
是

武
器

流
動

的
主

要
過

境
路
 

線
。
作

為
剛

果
人

民
武

裝
力

量
主

席
，
他

對
剛

果
人

民
 

武
裝

力
量
部

隊
的
政

策
施

加
影

響
，
 並

維
持

對
其
活

動
 

的
指

揮
和

控
制

，
該

部
隊

參
與

販
運

軍
火

，
違

反
了

武
 

器
禁

運
。

 

據
負

責
兒

童
與

武
裝

衝
突

問
題

的
秘

書
長

特
別

代
表
 

辦
公

室
稱
，

他
對

 
2
0
02
 年

在
伊

圖
里

招
募

和
使

用
兒
 

童
負

責
。

 

屬
於

被
控

犯
有

涉
及

性
暴

力
嚴

重
罪

行
的

五
名

剛
果
 

(
金

)
武

裝
力

量
高

級
官

員
之

一
，

安
全

理
事

會
在

 

2
0
0
9 
年
訪
問
期
間
，
已
提
請
政

府
注
意
他
們
的
案

件
。

 
 

K
AT

A
N

G
A

  
G

er
m

ai
n  

剛
果
籍

 
 

2
0
0
4
 年

 1
2
 月

被
任
命

為
剛
 

果
(
金
)
武
裝
力
量
將
軍
。

 

2
0
0
7
 年

 1
0
 月

 1
8
 日

剛
果
 

(
金

)
政

府
將

其
移

送
國

際
 

刑
事
法
院
。
          對

他
的
審

訊
於

 

2
0
0
9 
年

 1
1
 月

開
始
。

 

 

 
抵
抗
陣
線
首
領
。
參
與
武
器
轉
讓
，
違
反
了
武
器
禁
運
。
 

據
負

責
兒

童
與

武
裝

衝
突

問
題

的
秘

書
長

特
別

代
表

 

辦
公

室
稱
，
他

對
 2
0
0
2 
至

 2
0
0
3 
年
在
伊
圖
里
招
募
和

 

使
用

兒
童
負
責
。

 



姓
名

 
別
名

出
生
日
期
／
出
生
地
點

護
照
／
識
別

信
息

列
名
/
理
由

6

LU
B

A
N

G
A

Th
om

as
伊
圖

里
剛
果
籍

 

因
剛
果
愛
聯
/
魯
派
參

與
侵

犯
人
權
而
於
 2
00
5
 年

 3
 月

在
金
沙
薩
被
逮
捕
。

2
0
0
6 

年
 
3
 月

 
17
 
日

剛
果
 

(
金

)
當

局
將

其
移

送
國

際
 

刑
事
法
院
。

對
他
的
審
訊
於

 2
00
9
 年

 1
 月

開
始
，
定
於

 2
01
1
 年

結
案
。

為
第

 1
4
93
(
20
0
3)

號
決

議
第

 2
0
 段

所
指

參
與

販
運

軍
 

火
、
 違

反
武

器
禁

運
的

武
裝

團
體

和
民

兵
之

一
的

剛
果

 

愛
聯

/
魯
派
主

席
。

 

據
負

責
兒

童
與

武
裝

衝
突

問
題

的
秘

書
長

特
別

代
表
 

辦
公

室
稱
，
他

對
 2
0
0
2 
至

 2
0
0
3 
年
在
伊
圖
里
招
募
和

 

使
用

兒
童
負
責
。

 

     
M

A
K

EN
G

A
  

Su
lta

ni
  

SU
LT

A
N

I
1
9
7
3 
年

 1
2
 月

 2
5
 日

，
 剛

果
籍

 
S
u
lt

a
ni
 
Ma
ke
n
ga
 
是

在
剛

果
民

主
共

和
國

(
剛

果
 

上
校

 

M
A

K
EN

G
A

 

M
A

K
EN

G
A
，
 

EM
M

A
N

U
EL

 

SU
LT

A
N

I

剛
果

(
金
)
魯
丘
魯

 
在

剛
果

民
主

共
和

國
境

內
 

活
動

的
 
3
·2
3
 
運

動
軍

事
 

領
導
人

 

(
金
)
)
境
內
活
動
的

 
3

•2
3 

運
動
軍
事
領
導
人
。
作
為

 

3
•2
3
 
運

動
(
又

稱
剛

果
革

命
軍

)
的

一
名

領
導

人
，
 

S
u
lt

a
ni
 
M
a
k
en
ga
 
實

施
了

嚴
重

違
反

國
際

法
的

行
 

為
，
在
武
裝
衝
突
中
以
婦
女
和
兒
童
為
目
標
，
實
施
殺
 
 

害
和

殘
害
、
 性
暴
力
、
綁
架
和
強
迫
流
離
失
所
等
行
為
，

 

並
對

這
類
行
為
負
有
責
任
。
他

還
對

 
3

•2
3
 運

動
違
反

 
 

國
際

法
，
在
剛
果
(
金
)
武
裝
衝
突

中
招
募
或
使
用
兒
童
 

的
行

動
負
有
責

任
。在

 S
u
l
t
an
i
 M
a
k
e
n
g
a
 的

指
揮
下
，

 

3
•2
3
 
運

動
對

剛
果

(
金

)
平

民
犯

下
大

量
暴

行
。

根
據
 

證
詞

和
報

告
，

S
u
l
t
a
ni
 
M
a
ke
n
g
a 
指

揮
的

武
裝

分
子
 

作
為

鞏
固

對
魯

丘
魯

縣
的

控
制

的
政

策
的

一
部

分
，
在
 

整
個

魯
丘

魯
縣

對
婦

女
和

兒
童

實
施

了
強

姦
，
其

中
最
 

小
的

只
有

 
8
 歲

。
在

 
M
ak
e
n
ga
 
的

指
揮

下
，

3
•2
3
 
運

 

動
在

剛
果

(
金

)
和

該
地

區
進

行
了

大
量

強
迫

招
募

兒
 

童
活

動
，
並

殺
戮

、
致

殘
和

傷
害

數
十

名
兒

童
。
許

多
 

被
強

迫
招

募
的

兒
童

還
不

到
 
15
 
歲

。
據

報
告

，
 

M
a
ke

n
ga
 
還

違
反

剛
果

(
金

)
為

實
施

武
器

禁
運

而
採
 

取
的

措
施

，
 包

括
關

於
進

口
和

擁
有

武
器

和
相

關
物

資
 

的
國

內
條

例
，
接

收
軍

火
和

相
關

物
資

。
M
ak
e
n
g
a
 
作

 

為
 3

•2
3
 運

動
領

導
人

所
實

施
的

行
為

包
括

嚴
重

違
反
 

國
際

法
行

為
和

對
剛

果
(
金

)
平

民
的

暴
行

，
 這

些
行

為
 

加
劇

了
該
地
區
的
不
安
全
、
流
離
失
所
和
衝
突
局
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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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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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M
A

N
D

R
O

  
K

ha
w

a 
Pa

ng
a  

K
aw

a 
Pa

ng
a

K
aw

a 
Pa

ng
a

M
an

dr
o

K
aw

a 
M

an
dr

o

Yv
es

 A
nd

ou
l K

ar
im

M
an

dr
o 

Pa
ng

a

K
ah

w
a

Yv
es

   
K

ha
w

a 
  P

an
ga

M
an

dr
o

“K
ah

w
a 
酋

長
”

“K
aw

a”

1
9
7
3 
年

 8
 月

 2
0
 日

，
 

布
尼

亞
 

剛
果
籍
 
 

因
破
壞
伊
圖
里
和
平
進
程
，

 

於
 2
0
0
5
年

 1
0
 月

被
關

押
到

 

布
尼
亞
監
獄
。

 

2
0
0
5
 年

 1
0
 月

被
剛
果

當
局
 

逮
捕
後
，
  被

基
桑
加
尼

上
訴
 

法
院
宣
告
無
罪
，
         後

因
危
害
 

人
類
罪
、
戰
爭
罪
、
謀
殺
、
 

惡
性
攻
擊
和
毆
打
罪
，
      2
0
1
1
 

年
 
6
 
月

被
移
送
金
沙

薩
司
 

法
部
門
。

 

為
第

 1
49
3
(2
00
3
)號

決
議

第
 2
0
 段

所
指
參
與
販

運
軍
 

火
、
 違

反
武

器
禁
運

的
武

裝
團

體
和
民

兵
之

一
的

統
一
 

保
衛

黨
前
主
席
。

 

據
負

責
兒

童
與

武
裝

衝
突

問
題

的
秘

書
長

特
別

代
表
 

辦
公

室
稱
，
他

對
 2
0
0
1 
至

 2
0
0
2 
年
招
募

和
使
用

兒
童
 

負
責

。
 

截
至

 2
01
1
 年

 6
 月

，
被
拘
 

留
在

金
沙

薩
的

 
Ma
ra
la
 
中
 

央
監
獄
。

 
 

M
B

A
R

U
SH

I-
M

A
N

A
  

C
al

lix
te

  
1
9
6
3
 年

 7
 月

 2
4
 日

，
 

盧
旺
達
北
部
省
 

Nd
us
u/
Ru
h
en
ge
ri

 

 盧
旺
達
籍
 
 

根
據

國
際

刑
事

法
院

針
對

 

盧
民
主
力
量
部
隊
 2
0
0
9
 年

 

在
南

北
基

伍
所

犯
戰

爭
罪

 

和
危

害
人

類
罪

而
簽

發
的

 

逮
捕

令
，

於
 
20
10
 
年

 
1
0
 

月
 3
 日

在
巴

黎
被

逮
捕

，
並
 

於
 2
0
1
1
 年

 1
 月

 2
5
 日

被
移
 

交
海
牙
。

 

 盧
民

主
力

量
執

行
秘

書
兼

盧
民

主
力

量
軍

事
高

級
指
 

揮
部

副
主
席
，
直
到
被
逮
捕
。

 

在
剛

果
民

主
共

和
國

境
內

活
動

的
一

個
外

國
武

裝
團
 

體
的

政
治
/
軍
事
領
導
人
，
阻
礙
戰
鬥
人
員
解
除
武

裝
、
 

自
願

遣
返

和
重

新
安

置
，

違
反

了
安

全
理

事
會

第
 

1
8
57

(
20
08
)
號
決
議
執
行
部
分

第
 
4
(
b
)
段
的
規
定
。

 

 
M

PA
M

O
  

Ir
ut

a
M

pa
no

1
9
6
5
 年

 1
2
 月

 2
8
 日

，
 
剛
果
籍

 
大
湖
航
空
公
司
和
大
湖
商
業
公
司
所
有
人
/
主
管
，
其
公
 

D
ou

gl
as

D
ou

gl
as

 I
ru

ta
馬
西
西
巴
沙
利

 
截
至
 2
01
1
 年

 6
 月

，
一
直

 
司
飛
機
被
用
來
援
助
第

 
14
93
(2
0
03
)號

決
議
第
 
20
 段

 

M
pa

m
o

1
9
6
5 
年

 1
2
 月

 2
9
 日

，
 居

住
在
盧
旺
達
吉
塞
尼
。

 
所
指
的
武
裝
團
體
和
民
兵
。
還
對
掩
蓋
飛
行
和
貨
運
信

 

剛
果

(
金

)
戈

馬
(
前

扎
 

伊
爾

)
 

烏
維

拉
 

自
大

湖
商

業
公

司
管

理
的

 

兩
架

飛
機

墜
毀

之
後

，
沒

有
 

為
人
所
知
的
職
業
。

 

息
、
顯
然
容
許
違
反
武
器
禁
運
負
有
責
任
。

 



姓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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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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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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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
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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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/
理
由

8

M
U

D
A

C
U

M
-U

R
A

  
Sy

lv
es

tre
  

被
稱
為
：

“R
ad

ja
” 

“M
up

en
zi

 B
er

na
rd

” 

“M
aj

or
 M

up
en

zi
將

軍
”

“M
ud

ac
um

ur
a

將
軍

”

M
U

G
A

R
A

G
U

  
Le

od
om

ir 
 

M
an

zi
 L

eo
n

Le
o 

M
an

zi

M
U

K
U

LU
  

Ja
m

il  
M

us
ha

ra
f 
教

授
；
 

St
ev

en
 A

lir
ab

ak
i；

 

D
av

id
 K

ya
gu

la
ny

i；
 

               1
9
5
4 
年

 

1
9
5
3 
年
 
 

盧
旺

達
基
加
里

 

盧
旺

達
(
北

方
省

 )
魯
 

沙
西

 

  1
9
6
5 
年
 
 

另
一

生
日
：

1
9
64
 年

 

1
月

 1
日

  

盧
旺
達
籍

 

解
放

 盧
旺

達
 民

 主
 力

 量
 

—
—

救
世

戰
鬥

軍
軍

事
指

 

揮
官

，
 還

擔
任

救
世

戰
鬥

軍
 

高
級

指
揮

部
政

治
第

一
副

 

主
席

，
 從

而
自

解
放

盧
旺

達
 

民
主

力
量

領
導

人
在

歐
洲

 

被
捕

以
來

，
 總

攬
軍

事
和

政
 

治
指
揮
職
能
。

 

截
至

 2
01
1 
年

 6
 月

，
一
直
 

以
北

基
伍

省
瓦

利
卡

萊
地

 

區
 B
o
g
o
y
i
 附

近
的

 K
i
k
o
m
a
 

森
林
為
基
地
。

 

盧
旺
達
籍
 
 

盧
民
主
力
量
/
救
世
戰

鬥
軍

 

參
謀
長
，
負
責
行
政
。

 

截
至

 2
01
1 
年

 6
 月

，
一
直
 

以
北

基
伍

省
瓦

利
卡

萊
地

 

區
 B
o
go
yi
 的

盧
民

主
力

量
 

總
部
為
基
地
。

 

頭
銜

：
民

主
同

盟
軍

首
腦
 

其
他
頭
銜
：
民
主
同
盟

軍
司

 

令
官

 

盧
民

主
力

量
指

揮
官

，
對

第
 
1
49
3
 
 
(
2
0
0
3
)
號

決
議
 

第
 2
0
 段

所
指

參
與

販
運

軍
火

、
 違

反
武

器
禁

運
的

武
 

裝
團

體
和

民
兵

之
一

的
盧

民
主

力
量

部
隊

的
政

策
施

 

加
影

響
，

維
持

對
其

活
動

的
指

揮
和

控
制

。
 

Mu
da
cu
mu
r
a(
或

工
作
人
員

)
與

身
在
德

國
的

盧
民
主

力
 

量
領
導
人

 M
ur
w
an
as
hy
ak
a
 保

持
電
話
聯
繫
，
包
括
在

 

20
09
 年

 5
 月

 B
us
ur
un
gi
 大

屠
殺
時
，
並
在

 2
00
9
 年

 

“
我
們
的
團
結
”
和
“
基
米
亞
二
號
”
行
動
期
間
與
軍
 

事
指
揮
官
 G
ui
ll
au
me
 少

校
通
話
。

 

據
負

責
兒

童
與

武
裝

衝
突

問
題

的
秘

書
長

特
別

代
表
 

辦
公

室
稱
，
他

對
 2
0
0
2 
至

 2
0
0
7 
年
他
指

揮
的
部

隊
在
 

北
基

伍
犯
下
的
 2
7
 起

招
募
和
使
用
兒
童
案
負
責
。

 
  據

公
 開

資
 料

 來
 源

 和
 官

 方
 報

告
稱

，
 L
e
o
d
o
m
i
r
 

M
u
ga

r
ag
u
 
是

盧
民

主
力

量
的

武
裝

派
系

阿
巴

昆
古

齊
 

戰
鬥

部
隊

/
解

放
盧

旺
達

戰
鬥

部
隊

(
救

世
戰

鬥
軍

)
參
 

謀
長

。
據

官
方

報
告

稱
，

M
u
g
a
r
a
gu
 
是

盧
民

主
力

量
 

在
剛

果
(
金
)
東
部
軍
事
行
動
的
高
級
策
劃
者
。

 

   根
據

公
開

資
料

來
源

和
官

方
報

告
，
包

括
安

理
會

剛
果
 

民
主

共
和

國
制

裁
委

員
會

專
家

組
的

報
告

，
J
a
m
i
l
 

M
u
ku

l
u
 
先
生
是
民
主
同
盟
軍
的
軍
事
領
導
人
，
正
如

 

第
 1
8
5
7(
2
00
8
)號

決
議
第

 
4
(
b
)
段
所
述
，
民
主
同
盟

 

M
us

ez
i

Ta
le

ng
el

an
im

iro
；

 

M
ze

e 
Tu

tu
；

 

A
bd

ul
la

h 
Ju

nj
ua

ka
；

 
 

A
lil

ab
ak

i
K

ya
gu

la
ny

i；
 

 

H
us

se
in

M
uh

am
m

ad
；

 

N
ic

ol
as

 L
uu

m
u；

 

Ta
le

ng
el

an
im

iro
；

 

烏
干

達
卡

永
 加

區
 
國
籍
：
烏

干
達

 

N
t
en

j
er
u 

S
u
b
 縣

 

N
t
ok

e
 村

 

軍
是

一
個

在
剛

果
民

主
共

和
國

境
內

活
動

的
外

國
武
 

裝
團

體
，
目

的
在

於
阻

撓
其

戰
鬥

人
員

解
除

武
裝

、
自
 

願
返

國
或
重
新
定
居
。

 

安
理

會
剛

果
民

主
共

和
國

制
裁

委
員

會
專

家
組

報
告
 

稱
，

M
u
k
ul
u
 
向

民
主

同
盟

軍
這

個
在

剛
果

民
主

共
和
 

國
境

內
活
動
的
武
裝
團
體
提
供
領
導
和
物
資
支
持
。

 

根
據

多
個

資
料

來
源

，
包

括
安

理
會

剛
果

民
主

共
和

國
 

制
裁

委
員

會
專

家
組

的
報

告
，

J
a
mi
l 

M
u
ku
lu
 
還

繼
 

續
施

加
政

策
影

響
、
提

供
資

金
來

源
、
並

對
民

主
同

盟
 

軍
部

隊
的

實
地

活
動

保
持

直
接

指
揮

和
控

制
，
包

括
監
 

督
與

國
際
恐
怖
網
路
的
聯
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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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M
U

RW
A

N
A

-S
H

YA
K

A
  

D
r.I

gn
ac

e
Ig

na
ce

1
9
6
3 
年
 5
 月

 1
4
 日

，

B
u
t
e
r
a
(
盧
旺
達
)

B
u
ta

r
e
 恩

戈
馬
 

(
盧
旺
達
)

 
M

U
JY

A
M

BE
RE

  
Le

op
ol

d  
M

us
en

ye
ri

A
ch

ill
e

Fr
er

e 
Pe

tru
s

Ib
ra

hi
m

1
9
6
2 
年
 3
 月

 1
7
 日

，
 

盧
旺

達
基
加
里

 

估
計

日
期
 1
9
6
6
 年

 

 盧
旺
達
籍

 
 截

至
 2
01
1 
年

 6
 月

，
一

直
 

擔
任

盧
民

主
力

量
/
救

世
 

戰
鬥

 軍
南

基
 伍

行
 動

區
 

(
現

 在
 稱

 為
 “

A
m
a
z
o
n
”
)
 

的
指
揮
官
。

 

以
南

基
伍

姆
文

加
東

南
部

 

的
 N
ya
k
al
e
ke
 為

基
地
。

 

 救
世

戰
鬥

軍
第

二
師

/
後

備
旅

(
盧

民
主

力
量

武
裝

部
 

門
)
指

揮
官

。
在

剛
果

民
主

共
和

國
境

內
活

動
一

個
外
 

國
武

裝
團

體
的

軍
事

領
導

人
，

違
反

安
全

理
事

會
第

 

1
8
57

(
20
08
)
號

決
議

執
行

部
分

第
 
4
(
b
)
段

，
阻

礙
戰
 

鬥
人

員
解

除
武

裝
、
自

願
遣

返
和

重
新

安
置

。
經

安
全
 

理
事

會
剛

果
民

主
共

和
國

制
裁

委
員

會
專

家
組

整
理
 

並
在

其
 2
00
8
 年

 2
 月

 1
3
 日

報
告
中
詳
述
的
證

據
顯
 

示
，

從
盧

民
主

力
量

-
救

世
戰

鬥
軍

找
到

的
女

童
曾

遭
 

到
綁

架
和

性
虐

待
。

盧
民

主
力

量
-
救

世
戰

鬥
軍

以
前
 

曾
招

募
十

四
、
五

歲
至

十
八

、
九

歲
的

孩
子

，
自

 
2
0
0
7
 

年
中

以
來

，
又

強
行

招
募

 
1
0
 歲

以
上

的
少

年
。

將
年
 

齡
最

小
的

用
作

護
送

人
員

，
年

齡
較

大
者

則
充

作
士

兵
 

派
 往

前
線

 ，
從

 而
違

反
 了

安
 全

 理
 事

 會
 第

 

1
8
57

(
20
08
)
號

決
議

執
行

部
分

第
 
4
(
d
)
和

(
e
)
段

的
 

規
定

。
 

 

盧
旺
達
籍

 
 

2
0
0
9 
年
 1
1
 月

 1
7
 日

被
德

 

國
當
局
逮
捕
。

 

別
名
“

Ru
mu
li

”
的

 
G
a
s
t
o
n
 

Iy
am
ur
em
ye

 
取

代
他

成
為

 

盧
民

主
力

量
/
救

世
戰

鬥
軍
 

主
席
。

 

M
u
r
wa
n
as
h
y-
a
ka
 
因

盧
民
 

主
力

量
部

隊
 
2
00

8
 
年

和
 

2
0
0
9 

年
在
剛
果
(
金

)
犯
下
 

戰
爭
罪
和
危
害
人
類
罪
，
於

 

2
0
1
1
 年

 5
 月

 4
 日

在
一
個
 

德
國
法
院
開
始
受
審
。

 

 盧
民

主
力

量
主

席
兼

盧
民

主
力

量
武

裝
部

隊
最

高
指
 

揮
官

，
對

第
 1
4
9
3(
2
0
03
)
號

決
議

第
 
2
0
 段

所
指

參
與
 

販
運

軍
火

、
違

反
武

器
禁

運
的

武
裝

團
體

和
民

兵
之

 

一
的

盧
民

主
力

量
部

隊
的

政
策

施
加

影
響

，
維

持
對

 

其
活

動
的

指
揮

和
控

制
。

 

與
盧

民
主
力

量
軍

事
戰

地
指
揮

官
(
包

括
在

 
2
0
0
9
 年

 5
 

月
 B
u
s
ur
u
n
gi
 大

屠
殺

期
間

)
保

持
電

話
聯

繫
；

向
最
 

高
指

揮
部

發
出

軍
事

命
令
；
參

與
協

調
轉

送
武

器
彈

藥
 

給
盧

民
主

力
量

部
隊

；
轉

達
具

體
使

用
指

示
；
管

理
通
 

過
非

法
出

售
盧

民
主

力
量

控
制

地
區

的
自

然
資

源
籌
 

得
的

大
量
現
金
。

 

根
據

負
責

兒
童

與
武

裝
衝

突
問

題
的

秘
書

長
特

別
代
 

表
辦

公
室

稱
，

作
為

盧
民

主
力

量
主

席
兼

軍
事

指
揮
 

官
，
他

對
盧

民
主

力
量

在
剛

果
東

部
招

募
和

使
用

兒
童
 

負
有

指
揮
責
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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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U

SO
N

I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St

ra
to

n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I
O

 M
us

on
i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19
61
 年

 4
 月

 6
 日

(
也
 

可
能

是
 1
9
6
1
 年

 6
 月

 4
 

日
)
 

盧
旺

達
基
加
里
 

M
u
g
a
m
b
a
z
i
 

 盧
旺
達
籍

 

2
0
0
9 
年
 1
1
 月

 1
7
 日

被
德
 

國
當
局
逮
捕
。

 

M
U
S
ON
I 

因
盧

民
主

力
量

部
 

隊
 2
0
0
8
 年

和
 2
0
0
9
 年

在
剛
 

果
(
金

)
犯

下
戰

爭
罪

和
危

 

害
人

類
罪

，
於

 
20
1
1 
年

 5
 

月
 
4
 
日

在
一

個
德

國
法

院
 

開
始
受
審
。

 

S
y
l
ve
s
tr
e
 
 
M
u
d
a
c
u
m
u
r
a
 

取
代

他
成

為
盧

民
主

力
量

 

第
一
副
主
席
。

 

 通
過

對
盧

民
主

力
量

(
在

剛
果

(
金

)
境

內
活

動
一

個
外
 

國
武

裝
團
體
)
的
領

導
， 
M
u
so
n
i 
違
反
第

 1
6
4
9 
(
2
0
0
5
)
 

號
決

議
的

規
定

，
妨

礙
戰

鬥
人

員
解

除
武

裝
、
自

願
遣
 

返
或

重
新
安
置
。

 

 

M
U

TE
B

U
TS

I  
Ju

le
s  

Ju
le

s 
M

ut
eb

us
i

Ju
le

s 
M

ut
eb

uz
i

M
ut

eb
ut

si
 上

校
 

1
9
6
4 
年
 
 

南
基

伍
米
內
姆
布
韋

 

剛
果
籍

 

2
0
0
4 
年

 4
 月

剛
果

(
金

)
武
 

裝
力

量
第

十
軍

區
前

副
軍

 

區
司

令
，
 因

違
反
紀

律
被

撤
 

職
。

 

2
0
0
7 
年

 1
2
 月

，
正

當
其

試
 

圖
跨

 越
邊

界
 進

 入
 剛

 果
 

(
金

)
時

，
 被

盧
旺
達

當
局

抓
 

獲
。
從

那
時

以
來

，
他

在
基
 

加
利

一
直

生
活

在
半

自
由

 

狀
態
(
不
得
離
開
該
國
)
。

 

2
0
0
4 
年

 5
 月

同
前

剛
果

民
盟

戈
馬

派
其

他
反

叛
分

子
 

聯
手

武
力

奪
取

布
卡

武
市

。
涉

嫌
接

受
剛

果
(
金

)
武

裝
 

力
 量

 結
 構

 外
 的

武
器

 ，
違

反
武

器
禁

 運
，

向
第

  

1
4
93

(
20
03
)
號

決
議

第
 
2
0
 段

所
指

的
武

裝
團

體
和

民
 

兵
供

應
給
養
。

 

 
N

G
A

R
U

Y
E 

W
A

 

M
YA

M
U

R
O

B
au

do
in

  
B

au
do

in
 N

G
A

R
U

Y
E

上
校

 

1
9
7
8 
年
，
剛
果
民
主
共
 

和
國

盧
貝
羅
縣
 

L
u
s
a
m
a
m
b
o
 

剛
果
籍

 

頭
銜
：
3
·2
3
 運

動
軍
事
領
 

導
人

 

剛
果
(
金
)武

裝
部

隊
 I
D
：

 

1
-
7
8
-
0
9
-
4
4
6
2
1
-
8
0
 

2
0
1
2
 
年

 
4
 
月

，
在

 
N
t
a
g
a
nd
a
 
將

軍
的

命
令

下
，
 

N
g
ar

u
ye
 
指

揮
了

稱
為

 
3

•2
3
 
運

動
的

前
全

國
保

衛
人
 

民
大

會
兵

變
。

在
 
3•
23
 運

動
中

，
他

目
前

是
位

居
第
 

三
的

軍
事

指
揮

官
。
 剛

果
民

主
共

和
國

問
題

專
家

組
以
 

前
在

 2
0
0
8 
年

和
 2
0
0
9 
年

建
議

將
其

列
名

。
 他

應
對
嚴
 

重
違

反
人

權
和

國
際

法
的

行
為

負
責

，
並

實
施

了
這

些
 

行
為

。
他

在
 2
0
08
 年

至
 2
00
9 
年

，
然

後
至

 2
0
1
0
 年

 

底
為

 3
•2
3
 運

動
招

募
和

訓
練

了
幾

百
名

兒
童

。
他

實
 

施
殺

戮
、
致
殘
和
綁
架
行
為
，
經
常
以
婦
女
為
目
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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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
G
U

D
JO

LO
  

M
at

hi
eu
，

C
hu

i  
C

ui
 N

gu
dj

ol
o  

2
0
0
3
 年

 1
0
 月

在
布
尼

亞
被
 

聯
剛
特
派
團
逮
捕
。

 

2
0
0
8
 年

 2
 月

 7
 日

，
被

剛
 

果
(
金

)
政

府
送

交
國

際
刑

 

事
法
院
。

 

 他
應

對
 3

•2
3
 運

動
內
處
決
和
折
磨
開
小
差
者
負
責
。

 

2
0
0
9 

年
，
他
在
剛
果
(
金
)
武
裝
部
隊
裏
下
令
殺
害
瓦
 

利
卡

萊
 S
h
al
i
o
 村

全
村

的
男
子
。
他
還
在
 
N
t
a
g
a
n
d
 

的
直

接
命
令
下
，
在
馬
西
西
和
瓦
利
卡
萊
提
供
武
器
、
 

彈
藥

和
薪

金
。

2
01
0
 
年
，
他
指

揮
了

強
迫
 
L
u
k
o
p
f
u
 

地
區

人
口
流
離
失
所
並
沒
收
其
土
地
的
行
動
。
             他

還
廣
 

泛
參

與
剛
果
(
金
)
武
裝
部
隊
內
部
的
犯
罪
網
路
，
            從

礦
 

產
交

易
中
獲
利
，
這
些
導
致

了
 
2
0
11
 年

與
 I
n
n
o
c
e
n
t
 

Z
i
mu

r
in
d
a 
上
校
之
間
的
緊
張
關
係
和
暴
力
行
為
。

 

民
族

陣
線

參
謀

長
和

抵
抗

陣
線

前
參

謀
長

，
對

第
 

1
4
93

(
20
03
)
號

決
議

第
 
2
0
 段

所
指

武
裝

團
體

和
民

兵
 

之
一

的
抵

抗
陣

線
部

隊
的

政
策

施
加
影

響
，
 維

持
對
其
 

活
動

的
指

揮
和

控
制

，
對

販
運

軍
火

，
違

反
武

器
禁

運
 

負
責

。
 

據
負

責
兒

童
與

武
裝

衝
突

問
題

的
秘

書
長

特
別

代
表
 

辦
公

室
稱
，
他
對
 2
0
0
6 
年
在
伊
圖
里

招
募
和
使

用
 
1
5
 

歲
以

下
兒
童
負
責
。

 

N
JA

B
U

  
Fl

or
ib

er
t N

ga
bu

  
Fl

or
ib

er
t N

ja
bu

 

Fl
or

ib
er

t
N

dj
ab

u 

Fl
or

ib
er

t
N

ga
bu

N
dj

ab
u

N
K

U
N

D
A

  
La

ur
en

t  
N

ku
nd

a 
M

ih
ig

o

La
ur

en
t

La
ur

en
t N

ku
nd

a

B
w

at
ar

e

La
ur

en
t

N
ku

nd
ab

at
w

ar
e

La
ur

en
t N

ku
nd

a

1
9
6
7 
年

 2
 月

 6
 日

 

北
基

伍
/
魯
丘
魯

 

1
9
6
7 
年

 2
 月

 2
 日

 

因
民

族
陣

線
涉

及
侵

犯
人

 

權
，

自
 2
0
0
5 
年

 3
 月

以
來
 

一
直
被
軟
禁
在
金
沙
薩
。

 

2
0
1
1
 年

 3
 月

 2
7
 日

被
移
交
 

海
牙

，
在

國
際

刑
事

法
院

對
 

G
e
r
ma
i
n 

Ka
t
an
g
a 

和
 

Ma
th
ie
u 

Ng
ud
jo
lo
 
的

審
 

訊
過
程
中
作
證
。

 

剛
果
籍

 
 

原
剛
果
民
盟
戈
馬
派
將
軍
。

 

2
0
0
6 

年
，

全
國

保
衛

人
民
 

大
會

創
始

人
；

1
9
9
8
-
2
0
0
6
 

年
，
 剛

果
民

盟
戈

馬
派

高
級
 

軍
官

；
19
92
-1
99
8 

年
，
盧
 

旺
達

愛
國

陣
線

(
盧

愛
陣

)
 

民
族

陣
線

主
席

。
民

族
陣

線
屬

於
第

 
1
4
9
3
(
2
0
0
3
)
號
 

決
議

第
 2
0
 段

提
到

的
武

裝
團

體
和

民
兵

。
參

與
販

運
 

軍
火

，
違
反
了
武
器
禁
運
。

 

       2
0
0
4 
年

 5
 月

，
同

原
剛

果
民

盟
戈

馬
派

反
叛

分
子

聯
 

手
，
以

武
力

攻
佔

了
布

卡
武
。
接

收
剛

果
(
金

)
武

裝
力
 

量
以

外
的
武
器
，
違
反
了
武
器
禁
運
。

 

據
秘

書
長

兒
童

與
武

裝
衝

突
問

題
特

別
代

表
辦

公
室
 

所
述

，他
對

 2
0
0
2 
至

 2
0
0
9 
年
期

間
他
指
揮
的
部

隊
犯

 

下
的
 2
6
4
 起

招
募
和
使
用
兒
童
案
負
有
責
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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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
ah
or

o 
B

at
w

ar
e

La
ur

en
t N

ku
nd

a

B
at

w
ar

e

“ 主
席

”

“N
ku

nd
a 
將

軍
”

“P
ap

a 
Si

x”

軍
官
。

 

L
a
u
re
n
t 

Nk
u
nd
a 

於
 2
0
0
9
 

年
 
1
 
月

在
盧

旺
達

境
內

被
 

盧
旺

達
當
局

逮
捕
，
 隨

後
全
 

國
保

衛
人

民
大

會
指

揮
官

 

職
務

被
取

代
。

自
那

時
以

 

來
，
他

一
直

被
軟

禁
在

盧
旺
 

達
基
加
里
。

 

剛
果
(
金
)
政
府
曾
因
他
在
剛
 

果
(
金
)
東
部
犯
下
的
罪
行
要
 

求
引

渡
此

人
，
但
遭
到
盧
旺
 

達
拒
絕
。

 

2
0
1
0
 年

，
N
k
u
n
da
 
提

出
的
 

非
法

拘
押

上
訴

被
盧

旺
達

 

吉
塞

尼
省

法
院

駁
回

，
該

法
 

院
裁

定
此

事
應

由
一

家
軍

 

事
法

院
審

理
。

N
ku

n
da
 
的
 

律
師

已
經

向
盧

旺
達

軍
事

 

法
庭
啟
動
訴
訟
程
式
。

 

     
N

SA
N

ZU
B

U
-K

IR
E 

 
Fe

lic
ie

n  
Fr

ed
 Ir

ak
ez

a  
1
9
6
7 
年
 
 
 
 
 

盧
旺

達
基
加
里
 

R
u
b
u
n
g
o
，

 

K
i
n
y
i
n
y
a
，
M
u
r
a
m
a
 

 對
全

國
保

衛
人

民
大

會
的

 

某
些

人
員

保
留

有
一

些
影

 

響
力
。

 

盧
旺
達
籍

 

盧
民

主
力

量
-
救

世
戰

鬥
軍
 

第
一

營
領

導
人

，
以

南
基

伍
 

U
v
i
ra
-
Sa
n
ge
 
地

 區
 為

 基
 

地
。

 

至
少

自
 1
99
4
 年

以
來

一
直
 

是
盧

民
主

力
量

成
員

，
自

 

1
9
9
8
 年

 1
0
 月

以
後
在

剛
果
 

(
金
)
東
部
活
動
。

 

     F
e
li

c
ie
n 
N
sa
n
zu
b
u
k
ir
e
 至

少
曾
在
 2
0
0
8
 年

 1
1
 月

 

至
 2
0
09
 年

 4
 月

期
間
監
督
和
協
調
從
坦
桑
尼
亞
聯
合
 

共
和

國
經

坦
噶

尼
喀

湖
向

駐
在

南
基

伍
烏

維
拉

和
菲
 

齊
地

區
的
盧
民
主
力
量
部
隊
販
運
彈
藥
和
武
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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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
至
 2
01
1
年
 6
 月

，
一
直

以
南

 基
伍

姆
 文

 加
 縣

 的

Ma
gu
nd
a
 為

基
地
。

N
TA

W
U

N
G

- 

U
K

A

Pa
ci

fiq
ue

C
ol

on
el

 O
m

eg
a

N
ze

ri

1
9
6
4 
年

 1
 月

 1
 日

，
 

盧
旺

達
吉
塞
尼
省

盧
旺
達
籍

 

盧
民
主
力
量
-
救
世
戰

鬥
軍

救
世

戰
鬥

軍
(
盧

民
主

力
量

的
武

裝
分

支
)
第

一
師

師

長
。
在
剛
果
民
主
共
和
國
境
內
活
動
的
一
個
外
國
武
裝

Is
ra

el

Pa
ci

fiq
ue

N
ta

w
un

gu
la

G
a
s
e
k
e
。

 

估
計

日
期
 1
9
6
4
 年

 

北
基

伍
“

S
o
n
o
k
i
”

作
戰

 

區
指
揮
官
。

 

截
至
 2
01
1
 年

 6
 月

，
一
直
 

以
北

基
伍

的
 
M
a
te
m
be
 
為
 

基
地
。

 

曾
在
埃
及
接
受
軍
事
訓
練
。

 

團
體

的
軍
事
領
導
人
，
阻
礙
戰
鬥
人
員
解
除
武
裝
、
自

 

願
 遣

 返
 和

 重
 新

安
置

 ，
違

反
了

安
全

 理
事

會
第

  

1
8
57

(
20
08
)
號
決
議
執
行
部
分

第
 
4
(
b
)
段
。
安
理

會
 

剛
果

民
主

共
和

國
制

裁
委

員
會

專
家

組
所

匯
編

並
在
 

其
 2
00
8 
年

 2
 月

 1
3
 日

的
報
告
中
詳
述
的
證
據
表
明
，
 

從
盧

民
主
力
量
-
救
世
戰
鬥
軍
找
到
的
女
孩
曾
遭
到
綁
 

架
和

性
虐
待
。
盧
民
主
力
量
-
救

世
戰
鬥
軍
以
前
曾
招
 

募
十

四
、
五
歲
至
十
八
、

九
歲

的
男
孩
，
自
 
2
0
0
7 
年

 

中
期

以
來
，
又
強
行
招
募
 
1
0
 歲

以
上
的
少
年
。
然
後
 

將
年

齡
最
小
的
用
作
護
送
人
員
，
將
年
齡
較
大
的
作
為
 

士
 兵

 派
往

 前
線

，
 違

反
了

安
全

理
事
 會

第
 
1
8
5
7
 

(
2
00

8
)
號
決
議
執
行
部
分
第
 
4
(
d
)
和
(
e
)
段
。

 

N
YA

K
U

N
I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Ja

m
es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烏
干

達
籍
 
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
與
 J
e
r

ôm
e
 
K
a
kw
av
u
 有

貿
易

夥
伴

關
係

，
尤

其
是

跨
 

越
剛

果
(
金

)
/
烏

干
達

邊
界

的
走

私
活

動
，

包
括

涉
嫌
 

用
未

經
檢

查
的

卡
車

走
私

武
器

和
軍

事
物

資
。
 違

反
武
 

器
禁

運
，
向

第
 
1
49
3
(
20
0
3
)
號

決
議

第
 
2
0
 段

提
到

的
 

武
裝

團
體
和
民
兵
提
供
援
助
，
包
括
提
供
財
政
支
助
，

 

以
便

其
從
事
軍
事
活
動
。

 
 

N
ZE

Y
IM

A
N

A
  

St
an

is
la

s  
D

eo
gr

at
ia

s 
B

ig
ar

uk
a

Iz
ab

ay
o 

B
ig

ar
uk

a 

B
ig

ur
ur

a 

Iz
ab

ay
o 

D
eo

Ju
le

s 
M

at
es

o

M
la

m
ba

1
9
6
6 
年

 1
 月

 1
 日

 

盧
旺

達
 M
u
g
u
s
a
 

(
布
塔
雷
)
 

 估
計

日
期
 1
9
6
7
 年

 
 或

 1
96
6
年
 8

月
 2
8
 日

 

 盧
旺
達
籍

 
 盧

民
主

力
量

-
救

世
戰

鬥
軍
 

副
指
揮
官

 

截
至
 2
01
1
 年

 6
 月

，
一
直
 

以
北

基
伍

的
 
M
u
k
o
b
e
r
w
a
 

為
基
地
。

 

 救
世

戰
鬥

軍
(
盧

民
主

力
量

的
一

個
武

裝
分

支
)
副

指
 

揮
官

。
 在

剛
果

民
主

共
和

國
境

內
活
動

的
外

國
武

裝
團
 

體
的

軍
事

領
導

人
，
阻

礙
戰

鬥
人

員
解

除
武

裝
、
自

願
 

遣
 返

 以
 及

 重
 新

安
置

 ，
違

反
了

安
全

 理
事

會
第

  

1
8
57

(
20
08
)
號
決
議
執
行
部
分

第
 
4
(
b
)
段
。
安
理

會
 

剛
果

民
主

共
和

國
制

裁
委

員
會

專
家

組
所

匯
編

並
在
 

其
 2
00
8 
年

 2
 月

 1
3
 日

的
報
告
中
詳
述
的
證
據
表
明
，
 

從
盧

民
主
力
量
-
救
世
戰
鬥
軍
找
到
的
女
童
曾
遭
到
綁
 

架
和

性
虐
待
。
盧
民
主
力
量
-
救

世
戰
鬥
軍
以
前
曾
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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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
十

四
、

五
歲

至
十

八
、

九
歲

的
男

孩
，

自
 
2
0
0
7
 年

 

中
期

以
來

，
又

強
行

招
募

 
1
0
 歲

以
上

的
少

年
。

然
後
 

將
年

齡
最

小
的

用
作

護
送

人
員

，
 將

年
齡

較
大
的
作

為
 

士
 兵

派
往

 前
線

 ，
違

反
 了

安
 全

 理
 事

 會
 第

 

1
8
57

(
20
08
)
號
決
議
執
行
部
分

第
 
4
(
d
)
和
(
e
)
段
。

 

 
O

ZI
A

 M
A

ZI
O

  
D

ie
ud

on
né

  
O

zi
a 

M
az

io

“O
m

ar
i”

 
“O

m
ar

i 先
生

”

1
9
4
9 
年
 6
 月

 6
 日

，
 

A
r
i
w
a
r
a
 

 剛
果
籍

 

D
i
e
ud
o
n
n


 
O
Z
IA
 
M
A
Z
I
O
 

在
擔

任
阿

魯
縣

的
剛

果
企

 

業
聯

合
會

主
席

期
間

，
據

 

信
於

 2
0
0
8
 年

 9
 月

 2
3
 日

在
 

A
r
i
wa
r
a 
死

亡
。

 

 與
 J
e
r
o
m
e
 
Ka
k
wa
v
u
 和

剛
果

人
民

武
裝
力
量
共
謀
財

 

政
計
劃
，
並
從
事
跨
越
剛
果
(
金
)/
烏
干

達
邊
界
的
走
私

 

活
動
，
協
助
向

 J
er
om
e
 K
ak
wa
vu
 及

其
部
隊
提
供
補
給
 

品
和

現
金

。
違

反
武

器
禁

運
，
包

括
向

第
 
1
4
9
3
(
2
0
0
3
)
 

號
決

議
第

 
2
0
 
段

提
到

的
武

裝
團

體
和

民
兵

提
供

援
 

助
。

 

 

R
U

N
IG

A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J

ea
n-

M
ar

ie
 L

ug
er

er
o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約
 1
96
0 
年
 
 
  
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
3
•2
3
 運

動
領
導
人
 S
u
lt
a
ni
 M
a
k
en
g
a2
0
1
2 
年

 7
 月

 9
 

日
簽

署
的

一
份

檔
提

到
 
R
u
n
i
g
a
 是

 3
•2
3
 運

動
在

政
 
 

治
方

面
的

協
調

人
。

據
該

檔
稱

，
任

命
 
R
un
ig
a 
的

 

原
因

是
需
要
確
保
 3

•2
3
 事

業
的
可
見
度
。

 

在
該

團
體
網

站
上
公
佈
的
內
容

中
，
R
u
n
i
ga
 
 
被
稱
為

 

3
•2
3
 運

動
的

“
總

統
”

。
專

家
組

 
2
0
1
2
 年

 1
1 
月

的
 

報
告

也
印

證
了

他
的

領
導

作
用

，
其

中
提

到
 
R
u
n
i
g
a
 

是
 3

•2
3 
運
動
的
領
導
人
。

 

據
美

聯
社

 2
0
1
2
 年

 1
2
 月

 1
3
 日

一
則
報
導
稱
，
R
u
n
i
g
a
 

向
美

聯
社

展
示

了
一

份
他

說
將

提
交

給
剛

果
政

府
的
 

要
求

清
單
。
這
些
要
求
包
括
卡
比
拉
辭
職
和
國
民
議
會
 

解
散

。
R
un
i
g
a
 表

示
，
如
果

有
機
會
，

3
•2
3
 
運

動
可
 

以
奪

回
戈
馬
。
“
而
這
次
我
們
不
會
撤
退
”
，
R
u
n
i
g
a
 

對
美

聯
社
說
。
他
還
表
示
，
作
為
談
判
的
一
個
先
決
條
 

件
，

3
•2
3
 
運
動
的
政
治
部
門
應

恢
復
其
對
戈
馬
的
控
 

制
。

R
u
n
i
ga
 
說
，
“
我
認
為
我
們
在
坎
帕
拉
的
成
員
 

是
我

們
的
代
表
。
我
在
適
當
的
時
候
也
會
去
那
裏
。
我

 

正
等

待
一
些
事
情
得
到
整
理
。
當
卡
比
拉
在
那
裏
時
，
 

我
也

會
去
的
。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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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《

費
加
羅

報
》

2
0
1
2 

年
 1
1
 月

 2
6 
日

一
則
報
導

介
 

紹
，2
0
1
2
 年

 1
1
 月

 2
4
 日

， 
  R
u
n
ig
a 
會
見
了
剛
果
(金

)
 

總
統

卡
比

拉
，
開

始
進

行
討

論
。
另

外
，
在

接
受
《

費
 

加
羅

報
》
一

次
採

訪
時

，
R
u
n
ig
a
 
表

示
，“

3
•2
3 
運

動
 

主
要

是
由

前
剛

果
(
金

)
武

裝
部

隊
叛

逃
的

軍
事

人
員

 

組
成

，他
們
叛
逃
是

為
了
抗
議
 
2
0
09
 年

 3
 月

 2
3
 日

協
 

議
未

得
到

遵
守

。
”

他
補

充
說

，
“

3•
2
3
 
運

動
的

士
兵

 

是
攜

帶
武

器
離

開
軍

隊
的

逃
兵

。
最

近
，
我

們
從

布
納
 

加
納

一
個

軍
事

基
地

繳
獲

了
大

量
裝

備
。
目

前
，
這

使
 

我
們

每
天

都
能

收
復

一
些

領
土

和
擊

退
所

有
來

自
剛

 

果
(
金

)
武
裝
力
量
的
進
攻
。
…
…
我
們
的
革
命
是
剛
果

 

人
領

導
下
為
剛
果
人
民
進
行
的
剛
果
革
命
。
”

 
 

據
路

透
社

 
2
0
1
2
 
年

 1
1
 
月

 2
2
 
日

一
則

報
導

介
紹

，
 

R
u
ni

g
a
 表

示
，
在

 3
•2
3
 運

動
的

部
隊

得
到

剛
果

(
金

)
 

武
裝

部
隊

兵
變

的
剛

果
士

兵
的

增
援

後
，

3
•2
3
 
運

動
 

將
有

能
力

守
住

戈
馬

：
“

首
先

，
我

們
是

一
支

紀
律

嚴
 

明
的

軍
隊

，
而

且
我

們
還

有
剛

果
(
金

)
武

裝
部

隊
的

士
 

兵
加

入
我

們
。
他

們
是

我
們

的
兄

弟
，
他

們
將

重
新

接
 

受
培

訓
並
重

新
得
到

使
用
，
 然

後
我
們

將
與

他
們

一
起

 

工
作

。
”

 

據《
衛

報
》2
0
1
2
 年

 1
1
 月

 2
7
 日

一
則
報
導
說
，
  R
u
n
i
g
a
 

表
示

，
3

•2
3
 
運

動
將

拒
絕

服
從

大
湖

區
問

題
國

際
會

 

議
區

域
領

導
人

關
於

撤
離

戈
馬

以
便

為
和

平
談

判
鋪

 

路
的

呼
籲

。
相

反
，

R
u
ni
ga
 
表

示
，

3
•2
3
 運

動
撤

離
 

戈
馬

將
是
談
判
的
結
果
，
而
不
是
先
決
條
件
。

 

據
專

家
組

 2
0
1
2
 年

 1
1
 月

 1
5
 日

的
最
後
報
告
介
紹
，

 

2
0
1
2 
年

7
月
 2
9
 日

，
  R
un
ig
a
 率

領
一
個
代
表
團
前
往
 

烏
干

達
坎
帕

拉
，
 並

在
預

計
將

於
大
湖

區
問

題
國

際
會

 

議
上

進
行

談
判

之
前

確
定

了
 
3

•2
3
 
運

動
的

 
21
 點

議
 

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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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英

國
廣
播
公
司
 2
0
1
2
 年

 1
1
 月

 2
3
 日

一
則
報
導
說
，

 

3
•2
3
 
運

動
的

形
成

是
由

於
被

納
入

剛
果

(
金

)
武

裝
部
 

隊
的

全
國

保
衛

人
民

大
會

一
批

前
成

員
開

始
抗

議
惡

 

劣
的

條
件

和
薪

水
以

及
未

能
充

分
執

行
導

致
全

國
保

 

衛
人

民
大

會
被

納
入

剛
果

(
金

)
武

裝
部

隊
的

全
國

保
 

衛
人

民
大
會
與
剛
果
(
金
)
之
間
 
2
0
0
9
 年

 3
 月

 2
3
 日

的
 

和
平

協
議
。

 

據
國

際
和

平
信

息
系

統
 
2
0
12
 
年

 
11
 
月

報
告

，
3

•2
3
 

運
動

積
極

開
展

了
軍

事
行

動
以

控
制

剛
果

(
金

)
東

部
 

領
土

。
2
01
2
 年

 7
 月

 2
4
 日

和
 7
 月

 2
5
 日

，
3

•2
3
 運

 

動
和

剛
果

(
金

)
武

裝
部

隊
為

爭
奪

剛
果

(
金

)
東

部
一

 

些
城

鎮
和
村
莊
展
開
了
戰
鬥
；

2
0
12
 
年

 7
 月

 2
6
 日

，
 

3
•2
3
 
運

動
襲

擊
了

在
魯

曼
加

博
的

剛
果

(
金

)
武

裝
部
 

隊
；

2
0
12
 年

 1
1
 月

 1
7
 日

，
3

•2
3
 運

動
將

剛
果

(
金

)
 

武
裝

部
隊
趕
出
了
魯
曼
加
博
；
2
0
1
2
 
年

 1
1
 月

 2
0
 日

，
 

3
•2
3
 運

動
奪
取
了
對
戈
馬
的
控
制
。

 

據
專

家
組

 2
0
1
2
 年

 1
1
 月

的
報

告
介

紹
，

數
名

 
3

•2
3
 

運
動

的
前

戰
鬥

人
員

稱
，

3
•2
3
 
運

動
領

導
人

即
決

處
 

決
了

數
十

名
企

圖
逃

脫
的

兒
童

，
這

些
兒

童
此

前
被

 

3
•2
3
 運

動
徵
募
為
兒
童
兵
。
 
 

據
人

權
監
察
站
(人

權
觀
察
)
2
0
1
2
 
年

 9
 月

 1
1
 日

的
報

 

告
介

紹
，
一

名
在
盧
旺
達
被
強

征
入
伍
後
逃
脫

的
 
 
1
8
 

歲
盧

旺
達
男
子
對
人
權
觀
察
說
，
他
親
眼
目
睹
與
他
在

 

3
•2
3
 運

動
中

同
屬

一
個

單
位

的
一

名
 
1
6
 歲

男
孩

於
 6
 

月
試

圖
逃

跑
時

被
處

死
。
該

名
男

孩
被

抓
住

後
，
被

一
 

批
 3

•2
3
 運

動
的

戰
鬥

人
員

當
著

其
他

新
兵

的
面

活
活

 

打
死

。
據

稱
，

下
令

將
他

殺
害

的
一

名
 
3

•2
3
 運

動
指
 

揮
官

此
後

對
其

他
新

兵
解

釋
為

什
麼

要
殺

害
該

男
孩

 

時
說

：
“

他
想

背
棄

我
們

”
。
該

報
告

還
指

出
，
有

些
 

目
擊

者
稱
，
至

少
 
3
3
 名

新
兵

和
其

他
 3

•2
3
 運

動
的

士
 

兵
在

試
圖
逃

跑
被
即

決
處

決
。
 其

中
一

些
人

被
捆

綁
起
 

來
，
當

著
其

他
新

兵
的

面
被

槍
斃

，
以

儆
效

尤
。
一

個
 

年
輕

的
新
兵
告
訴
人
權
觀
察
說
，

“
我
們
在
 
3

•2
3
 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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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

EK
A

N
ta

bo
N

ta
be

ri
1
9
7
6
年

4
月

4
日

  

剛
果

(
金

)
瓦

利
卡

萊
 

縣
 

     剛
果
籍

 

瑪
伊

-
瑪

伊
謝

卡
集

團
恩

杜
 

馬
保

衛
剛

果
民

兵
組

織
總

 

司
令

 

 動
的

時
候
，
他
們
說
我
們
可
以
[
選
擇
]
跟
他
們
在
一
起

 

或
者

死
亡
。
很
多
人
都
試
圖
逃
跑
。
一
些
人
被
發
現
，
 

結
果

就
立
即
死
亡
”
。

 

瑪
 伊

 -
 瑪

 伊
 謝

 卡
 的

 政
 治

 派
 別

 總
 司

 令
 
N
t
a
b
o
 

N
t
ab

e
ri
 S
h
e
ka
 是

阻
礙

戰
鬥

員
解

除
武

裝
、

復
員

或
 

重
返

社
會

的
一

個
剛

果
武

裝
團

體
的
政

治
領

導
人

。
 瑪

 

伊
-
瑪

伊
謝

卡
是

基
地

設
在

剛
果

民
主

共
和

國
東

部
瓦
 

利
卡

萊
縣
的
一
個
剛
果
民
兵
組
織
。

 

瑪
伊

-
瑪
伊
謝
卡
集
團
攻
擊
了
剛
果
民
主
共
和
國
東
部
 

的
礦

區
，
包
括
接
管
 B
i
s
iy
e
 礦

區
和
勒
索
當
地
人
。

 

N
t
ab

o
 N
t
ab
e
ri
 
Sh
e
k
a
 還

實
施
了
嚴
重
違
反
國
際
法
 

的
行

為
，
包
括
以
兒

童
為
目
標
。
2
01
0
 
年

 7
 月

 3
0
 日

 

至
 8
 月

 2
 日

，
N
ta
b
o 

N
ta
be
ri
 
Sh
ek
a
 策

劃
和
下
令
 

在
瓦
利
卡
萊
縣
進
行
了
一
系
列
的
襲
擊
，
以
懲
罰
被
指
與
 

剛
果
政
府
部
隊
合
作
的
當
地
居
民
。
在
襲
擊
過
程
中
，
兒

 

童
遭
到
強
姦
、
被
綁
架
、
被
強
迫
勞
動
，
並
遭
遇
殘
忍
、
 

不
人
道
或
有
辱
人
格
的
待
遇
。
瑪
伊
-瑪

伊
謝
卡
民
兵
組
 

織
還
強
行
招
募
男
孩
，
並
將
招
募
來
的
兒
童
編
入
其
部

 

隊
。
 

 
TA

G
A

N
D

A
  

B
os

co
  

B
os

co
 N

ta
ga

nd
a

B
os

co
 N

ta
ge

nd
a

G
en

er
al

Ta
ga

nd
a

作
為

盧
旺

達
愛

國
軍

 

成
 員

 
時

 
被

 
稱

 
作

 
 

“L
yd

ia
” 

“T
er

m
in

at
or

”

C
al

l s
ig

n

“T
an

go
  R

om
eo

”
或

“T
an

go
” 

“ 少
校

”

1
9
73

-
74
 年

 
 

盧
旺

達
 B
i
g
o
g
w
e
 

剛
果
籍

 
 

生
於
盧
旺
達
，
        孩

童
時

遷
往

 

北
 基

 
伍

 馬
 
西

 
西

 
縣

 
 

N
y
a
m
i
t
a
b
a
。

 

截
至

 2
01
1
 年

 6
 月

，
一
直
 

居
住

在
戈

馬
，
在

北
基

伍
馬

 

西
西

縣
的

 
Ng
un
gu
 
地

區
擁

 

有
大
農
場
。

 

簽
署
《
伊
圖
里
和
平
協
定
》
 

以
後
，
根
據
 
20
04
 
年
 
1
2
 

月
 1
1
 日

總
統
令
，
被
任
命
 

為
剛

果
(
金

)
武

裝
力

量
准

 

將
。

 

剛
果

愛
聯

/
魯

班
加

派
軍

事
指

揮
官

，
對

剛
果

愛
聯

/
 

魯
班

加
派
的
政
策
施
加
影
響
，
指
揮
和
控
制
其
活
動
。
 

剛
果

愛
聯

/
魯

班
加

屬
於

第
 
1
4
9
3
(
2
0
0
3
)
號

決
議

第
 

2
0
 
段

提
到

的
武

裝
團

體
和

民
兵

，
參

與
販

運
軍

火
，
 

違
反

了
武

器
禁

運
。

2
0
0
4
 
年

 
1
2
 
月

被
任

命
為

剛
果

 

(
金

)
武

裝
力

量
將

軍
，

但
拒

絕
接

受
提

升
，

因
此

仍
 

處
於

剛
果

(
金

)
武

裝
力

量
之

外
。

 

據
秘

書
長

兒
童

與
武

裝
衝

突
問

題
特

別
代

表
辦

公
室
 

所
述

， 
 此

人
對
 2
00
2 
和

 2
0
03
 年

在
伊
圖
里
招
募
和
使
 

用
兒

童
兵
行
為
負
有
責
任
，
  並

對
 
2
00
2
 至

 2
0
09
 年

期
 

間
北

基
伍

 
1
55
 
起

招
募

和
使

用
兒

童
兵

事
件

負
有

直
 

接
責

任
和
/
或
指
揮
責
任
。

 

作
為

保
衛
全
國
人
民
大
會
參
謀
長
，
對
基
萬
加
屠
殺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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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國

保
衛

人
民

大
會

前
參

 

謀
長

，
 自

 L
a
u
re
nt
 N
k
u
n
d
a
 

將
軍

 2
00
9
 年

 1
 月

被
捕
之
 

後
，
 成

為
全

國
保
衛

人
民

大
 

會
的
軍
事
指
揮
官
。

 

自
 2
0
09
 年

 1
 月

起
，
擔
任
 

在
南

北
基

伍
針

對
盧

民
主

 

力
 
量

 
發

 
動

 
的

 
“

U
m
o
j
a
 

W
e
t
u
”

、
“

基
米

亞
二

號
”
 

和
“

A
m
a
ni
 
L
e
o
”

等
連

續
 

作
戰

行
動

事
實

上
的

副
指

 

揮
官
。

 

 件
(
2
0
08
 年

 1
1
 月

)
負
有
直
接
責
任
和
指
揮
責
任
。

 

 

ZI
M

U
R

IN
D

A
  

In
no

ce
nt

  
Zi

m
ul

in
da

  
1
9
7
2 
年

 9
 月

 1
 日

 

或
者
 1
9
7
5 
年

 

剛
果

(
金

)
北

基
伍

省
 

馬
西

西
縣
的

 N
g
u
n
g
u
 

 剛
果
籍
 
 

剛
果
(
金
)
武
裝
力
量
上
校

 

2
0
0
9 

年
作

為
中

校
編

入
剛
 

果
(
金

)
武

裝
力

量
，
在

剛
果
 

(
金

)
武

裝
力

量
“

基
米

亞
 

二
號

”
行

動
中

擔
任

旅
指

 

揮
官

，
駐

紮
在

 
N
g
u
ng
u
 地

 

區
。

 

2
0
0
9
 年

 7
 月

，
 Z
i
m
u
-
r
i
n
d
a
 

被
提

升
為

上
校

，
在

剛
果

 

(
金

)
武

裝
力

量
的

“
基

米
 

亞
 
二

 
號

 
”

 
和

 
“

A
m
a
n
i
 

L
e
o
”

行
動

 中
 成

 為
剛

果
 

(
金

)
武

裝
力

量
的

 
N
g
u
n
g
u
 

區
指

 揮
官

，
後

 來
擔

 任
 

K
i
t
ch
a
ng
a 
區
指
揮
官
。

 

儘
管

 
Z
im
u
ri
n
da
 
沒

有
列
 

入
 2
0
1
0 
年

 1
2
 月

 3
1
 日

提
 

名
剛

果
(
金

)
武

裝
力

量
高

 

 根
據

多
個

消
息

來
源

，
I
n
n
o
ce

nt
 
Zi
m
u
ri
n
da

 
中

校
 

作
為

剛
果

(
金

)
武

裝
力

量
第

 
2
3
1
 旅

指
揮

官
之

一
，
曾
 

於
 2
0
0
9
 年

 4
 月

在
 S
h
a
l
i
o
 地

區
開
展
軍
事
行
動
期
間
 

發
出

命
令
，
導

致
 
1
0
0
 多

名
盧

旺
達

難
民

被
屠

殺
，
其
 

中
多

數
是
婦
女
和
兒
童
。

 

據
安

理
會

剛
果

民
主

共
和

國
制

裁
委

員
會

專
家

組
報
 

告
，

2
0
09
 年

 8
 月

 2
9 
日
，
有
人
在
 K
a
l
e
he
 直

接
目
 

睹
 I
nn

oc
en

t 
Zi

mu
ri

nd
a 
中

校
拒

絕
讓

三
名

歸
他

指
 

揮
的

兒
童
脫
離
部
隊
。

 

根
據

多
個
消

息
來
源

，
 在

全
國

保
衛
人

民
大

會
整

編
加
 

入
剛

果
(
金

)
武

裝
力

量
之

前
，
I
n
n
oc
e
n
t 

Z
i
m
u
r
i
n
d
a
 

中
校

曾
參
與
全
國
保
衛
人
民
大

會
 
2
0
0
8
 年

 1
1
 月

在
基
 

萬
加

地
區

的
一

次
行

動
，

這
次

行
動

致
使

 
8
9
 名

平
民
 

被
屠

殺
，
其
中
包
括
婦
女
和
兒
童
。

 

20
10

 年
 3
 月

，
在
剛
果
(金

)東
部
工
作
的

 
51

 個
人
權
團
 

體
聲
稱
，
Zi
mu
ri
nd
a
 
對

 2
00
7
 年

 2
 月

至
 8
 月

期
間
多
 

起
侵
犯
人
權
事
件
負
有
責
任

，
這

些
事

件
致

使
多

名
平
 

民
被

殺
，

其
中

包
括

婦
女

和
兒

童
。

同
一

申
訴

指
控
 

I
n
no

c
en
t
 
Zi
m
u
ri
n
d
a 

中
校
對

大
批
婦
女
和
女
孩
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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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
軍

官
的

剛
果

(
金

)
總

統
 

法
令

中
，

但
 
Z
i
m
u
r
i
n
d
a
 

事
 
實

 
上

 
保

 
持

 
駐
 

K
i
t
ch
a
ng
a
 
剛

果
(
金

)
武
 

裝
力

量
第

 2
2
 區

指
揮

官
的
 

位
置

，
 並

佩
戴

新
發

放
的

剛
 

果
(
金

)
武

裝
力

量
軍

銜
和

 

軍
裝
。

 

 強
姦

事
件
負
有
責
任
。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根
據
秘
書
長
兒
童
與
武
裝
衝
突
問
題
特
別
代
表

 
20
10

 年
 

5
 月

 2
1
 日

所
作
的
陳
述
，
In
no
ce
nt
 
Zi
mu
ri
nd
a
 參

與
 

了
對
兒
童
兵
的
任
意
處
決
，
包
括
在
“
基
米
亞
二
號
”
行
 

動
期
間
。
根
據
同
一
陳
述
，
他
拒
不
允
許
聯
合
國
剛
果
民
 

主
共
和
國
特
派
團
(
聯
剛
特
派
團
)
進
入
部
隊
查
找
未
成
 

年
人
。
  
據
安
理
會
剛
果
民
主
共
和
國
制
裁
委
員
會
專
家
組
 

所
述
，

In
no
ce
nt
 
Zi
mu
ri
nd
a
 
中
校
對

招
募
兒

童
和
在
 

他
指
揮
的
部
隊
中
保
留
兒
童
負
有
直
接
責
任
和
指
揮
責

 

任
。
 

 

他
 
依
 
然
 
忠
 
於
 
 
Bo
s
co

 

Nt
ag
an
da
。

 
 

2
0
1
0 
年

 1
2
 月

，
Z
i
m
u
-
 

r
i
n
da
 
麾

下
人

員
開

展
的
 

徵
兵

活
動

在
公

開
來

源
報

 

告
中
遭
到
指
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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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
U
TE

M
B

O
 

A
IR

LI
N

ES
 (

B
A

L)

剛
果

(
金

)
 

B
u
t
e
m
b
o
 

 私
營

 航
空

公
 
司

 ，
 從

 

B
u
t
em

b
o 
開

展
營
運

。
 

2
0
0
8 
年

 1
2 
月

以
來

，
B
A
L
 

不
再

持
有

剛
果

(
金

)
飛

機
 

營
業
執

照
。

 

 K
i
so

n
i 
K
am
b
al

e(
2
0
0
7 
年

 7
 月

 5
 日

死
亡
，
隨
後
於

 

2
0
0
8
 年

 4
 月

 2
4 
日

從
名

單
中

除
名

)
利

用
其

航
空

公
 

司
在

蒙
格

瓦
盧

和
 
B
u
t
em

bo
 
之

間
運

送
民

族
陣

線
的

 

黃
金

、
口

糧
和

武
器

。
這

構
成

向
非

法
武

裝
團

體
“

提
 

供
 援

 助
”

，
違

 反
了

 第
 
 1
4
9
3
(
2
0
0
3
)
 號

和
第

  

1
5
9
6
(
2
0
0
5
)
號
決
議

規
定
的
武

器
禁
運

。
 

 
C

on
go

m
et

 T
ra

di
ng

H
ou

se

北
基

伍
省

 B
u
te

mb
o
  

作
為
北
基
伍
省

 

B
u
t
em

b
o
 
的

一
個

黃
金

交
 

易
所
已
不
存
在

 

 C
o
ng

o
me

t
 
Tr
a
di
ng

 
H
o
u
s
e
(
以

前
列

入
名

單
的

名
稱
 

為
 C
on

g
oc

o
m)
的
業

主
是

 
K
i
s
o
ni
 K
a
m
b
al

e
(2
0
07

 年
 

7
 月

 5
 日

死
亡

，
隨

後
於

 2
0
0
8
 年

 4
 月

 2
4
 日

從
名
單
 

中
除

名
)
。

K
am

ba
l
e
 
購

買
了

民
族

陣
線

控
制

下
的

蒙
 

格
瓦

盧
地

區
幾

乎
所

有
的

黃
金

生
產
。
 民

族
陣

線
通

過
 

向
黃

金
生

產
徵

稅
獲

取
大

量
收

入
。

這
構

成
向

非
法

 

武
裝

團
體

“
提

供
援

助
”

，
違

反
了

第
 
1
4
9
3
(
2
0
0
3
)
 

號
和

第
 1
5
9
6
(
2
0
0
5
)
號

決
議

規
定

的
武

器
禁

運
。

 

實
體

名
單



姓
名

 
別
名

出
生
日
期
／
出
生
地
點

護
照
／
識
別

信
息

列
名
/
理
由

21

 

大
湖
區
航
空
公
司

 
 

大
湖
區
商
務
公
司

 

剛
果

(
金

)
戈

馬
大

湖
 

區
航

空
公
司
總
裁
：
蒙
 

博
托

(
大

湖
區

航
空

公
 

儘
管
 2
0
08
 年

仍
有
幾

架
飛

 

機
違

反
聯

合
國

制
裁

繼
續

 

飛
行
，
但

截
至
 2
00
8
 年

 1
2
 

大
湖

區
航

空
公

司
和

大
湖

區
商

務
公

司
兩

家
公

司
的

 

業
 主

 是
 
 D
o
u
g
l
a
s
 
 M
P
A
M
O
 ，

 此
人

已
處

 於
第

  

1
5
9
6
(
2
0
0
5
)
號
決
議
規
定
的
制
裁
下
。
                大

湖
區
航
空
公

 

司
在

 盧
 旺

 達
 吉

塞
尼
 
月
，
      大

湖
區
商
務
公
司
不
再

 
司
和

大
湖
區
商
務
公
司
被
用
來
運
送
武
器
和
彈
藥
，
違

 

省
也

有
辦
事
處
)
 

大
湖

區
商

務
 公

司
剛

 

果
(
金

)
戈

馬
 3
1
5
 信

箱
 

(
大

湖
區

商
務

公
司

在
 

盧
旺

達
吉

塞
 尼

省
也

 

有
辦

事
處
)
 

擁
有
營
業
飛
機
。

 
反
了

第
 1
4
9
3
(
20
03
)
號
和
第

 
1
5
9
6
(
2
0
0
5
)
號
決
議
規

 

定
的

武
器
禁
運
。

 

 

解
放

盧
旺

達
民

主
力

量
 

(盧
民
主

力
量

)

盧
民

主
力
量
。

 
 阿

巴
昆

古
齊

戰
鬥

部
 

隊
。
 

救
世

戰
鬥
軍
。

 
 解

放
盧

旺
達

戰
鬥

部
 

隊
。
 

 地
 址

 ：
 F
dl
r
@
fm
x
.
de
 ；

 

f
l
d
r
r
s
e
@
y
a
h
o
o
.
f
r
；
 

f
d
l
r
@
g
m
x
.
n
e
t
；

 

地
點
：
剛
果
(
金
)
南
北

基
伍

 

 盧
民
主
力
量
是
在
剛
果
(
金
)
境
內
活
動
的
最
大
的
外
國
 

武
裝
團
體
之
一
。
該
團
體
組
建
於

 
2
0
0
0
 年

，
並
犯
下
了
 

涉
及
在
武
裝
衝
突
局
勢
中
以
婦
女
和
兒
童
為
攻
擊
目
標
 

的
嚴
重
違
反
國
際
法
的
行
為
，
包
括
殺
害
和
殘
害
、
性
 

暴
力
和
強
迫
流
離
失
所
。

 

   據
大
赦
國
際

 2
0
1
0
 年

的
報
告
介
紹
，
 盧

民
主
力
量
要
對
 

在
瓦
利
卡
萊
縣

 B
u
su
ru
ng
i
 殺

害
 9
6
 名

平
民
負
責
。
   一

 

些
受
害
者
在
自
己
家
中
被
活
活
燒
死
。

 

據
同
一
消
息
來
源
介
紹
，
20
10
 
年

 6
 月

，
一
個
非
政
府
 

組
織
醫
療
中
心
在

一
個
月
內
報
告

了
約

 
60
 
起
女
童
和
 

婦
女
在
北
基
伍
盧
貝
羅
縣
南
部
被
包
括
盧
民
主
力
量
在
 

內
的
武
裝
團
體
強
姦
的
案
件
。

 

據
人
權
監
察
站
(人

權
觀
察
)2
01
0
 
年

 1
2
 月

 2
0
 日

的
報
 

告
說
，
有
記
錄
的
證
據
顯
示
盧
民
主
力
量
積
極
開
展
了
 

對
兒
童
的
招
募
。
人
權
觀
察
確
定
，
至
少
有

 
83
 名

 1
8
 

歲
以
下
剛
果
兒
童
被
盧
民
主
力
量
強
征
入
伍
，
有
的
才

 

1
4
 歲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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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0
1
2
 年

 1
 月

，
人
權
觀
察
報
告
說
，
盧
民
主
力
量
戰
鬥
 

人
員
襲
擊
了
馬
西
西
縣
多
個
村
莊
，
殺
害
平
民
六
名
，
 

強
姦
婦
女
兩
名
，
  綁

架
至
少

 
4
8
 人

。
  據

人
權
觀
察

 2
0
1
2
 

年
 6
 月

的
報
告
介
紹
，
20
12
 
年

 5
 月

，
盧
民
主
力
量
的
 

士
兵
襲
擊
了
南
基
伍
省

 K
am
an
an
ga
 和

 L
um
en
je
 以

及
 

北
基
伍
省
瓦
利
卡
萊
縣

 C
ha
mb
uc
ha

 的
平
民
以
及
馬
西
 

西
縣

 U
fu
ma
nd
u
 地

區
的
一
些
村
莊
。
在
這
些
襲
擊
中
，
 

盧
民
主
力
量
士
兵
用
彎
刀
和
片
刀
砍
死
數
十
名
平
民
，

 

其
中
包
括
許
多
兒
童
。

 
 

.
據
專
家
組
 2
01
2
 年

 6
 月

的
報
告
介
紹
，
20
11

 
年

 1
2
 月

 

31
 日

至
 2
01
2
 年

 1
 月

 4
 日

，
盧
民
主
力
量
襲
擊
了
南
 

基
伍
數
個
村
莊
。
聯
合
國
調
查
證
實
，
至
少
有

 
3
3
 人

被
 

殺
害
，
其
中
包
括
九
名
兒
童
和
六
名
婦
女
，
他
們
在
襲
 

擊
過
程
中
被
活
活
燒
死
、
斬
首
或
擊
斃
。
此
外
，
還
有
 

一
名
女
童
和
一
名
婦
女
被
強
姦
。
專
家
組

 
20
12
 
年
 
6
 

月
的
報
告
還
指
出
，
聯
合
國
調
查
證
實
，
20
12

年
 
5
 月

，
 

盧
民
主
力
量
在
南
基
伍
屠
殺
了
至
少

 
1
4
 名

平
民
，
其
中
 

包
括
五
名
婦
女
和
五
名
兒
童
。
據
專
家
小
組

 
20
12
 
年

 

1
1
 月

的
報
告
介
紹
，
20
11
 
年

 1
2
 月

至
 2
0
1
2
 年

 9
 月

，
 

聯
合
國
記
錄
到
至
少

 1
0
6
 起

由
盧
民
主
力
量
犯
下
的
性
 

暴
力
事
件
。
專
家
組

 2
0
1
2
 年

 1
1
 月

的
報
告
指
出
，
根

 

據
聯
合
國
的
調
查
，
20
12
 
年
 3
 月

 1
0
 日

夜
間
，
盧
民
 

主
力
量
在
卡
巴
雷
縣

 K
al
in
ga
ny
a
 強

姦
了
七
名
女
子
，
 

其
中
包
括
一
名
未
成
年
人
。
20
12
 
年
 4
 月

 1
0 
日
，
盧
 

民
主
力
量
再
次
襲
擊
該
村
，
第
二
次
強
姦
了
其
中
三
名
 

女
子
。專

家
組
的
 2
0
1
2
 年

 1
1
 月

報
告
還
報
告
說
，
2
0
1
2
 

年
 
4
 
月
 
6 

日
，

盧
 民

 主
力

量
 在

卡
 萊

亥
 的

 

Bu
sh
ib
wa
mb
om
bo
 
殺
害
了
 1
1
 人

，
而
且
盧
民
主
力
量
 

參
與
了
 5
 月

在
馬
西
西
縣
的
另
外

 1
9
 起

殺
人
事
件
，
其

 

中
包
括
五
名
未
成
年
人
及
六
名
婦
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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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•
23

 運
動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 
 
 
  
 
 
  
 
 
 
 
  
 
 
 
  
 
 
  
 
 
 
 
  
 
 
 
  
 
 
  
 
 
 
 
  
 
 
 
  
 
 
  
 
 
 
 
  
 
 
 
  
 
 
  
 
 
 
 
  
 
 
  
 
 
 
  

3
 月

 2
3
 日

運
動

(3
•2
3
 運

動
)
是

一
個
在
剛
果
(
金

)
東
 

部
活

動
的
武

裝
團
體

，
 接

受
了

軍
火
和

有
關

物
資

的
輸
 

送
，
其

中
包

括
與

軍
事

活
動

有
關

的
諮

詢
、
培

訓
和

援
 

助
。

一
些

目
擊

者
證

詞
指

出
，

3
•2
3
 
運

動
從

盧
旺

達
 

國
防

軍
獲

得
了

全
面

軍
事

補
給

，
形

式
包

括
武

器
和

彈
 

藥
以

及
作
戰
行
動
的
物
資
支
援
。

 

3
•2
3
 
運

動
共

謀
和

犯
下

了
涉

及
在

剛
果

(
金

)
武

裝
沖
 

突
局

勢
中

以
婦

女
和

兒
童

為
攻

擊
目

標
的

嚴
重

違
反

 

國
際

法
的

行
為

，
包

括
殺

害
和

殘
害

、
性

暴
力

、
綁

架
 

和
強

迫
流

離
失

所
。
據

許
多

報
告
、
調

查
和

目
擊

者
證
 

詞
介

紹
，

3
•2
3 
運

動
要

對
在

剛
果

(
金

)
若

干
地

區
實

 

施
大

規
模

屠
殺

平
民

、
強

姦
婦

女
和

兒
童

的
行

為
負

 

責
。

數
份

報
告

指
出

，
3

•2
3
 
運

動
戰

鬥
人

員
對

婦
女
 

和
女

童
進

行
了

 
46
 次

強
姦

，
其

中
年

齡
最

小
的

為
 
8
 

歲
。

除
了

被
舉

報
的

性
暴

力
之

外
，

3
•2
3
 
運

動
還

廣
 

泛
強

征
兒

童
加

入
該

團
體

的
隊

伍
。
據

估
計

，
自

 
2
0
1
2
 

年
 7
 月

以
來
，

3
•2
3
 
運

動
僅

在
剛

果
(
金

)
東

部
魯

丘
 

魯
縣

就
強

行
招

募
了

 
1
4
6
 名

青
年

男
子

和
男

孩
。
有

些
 

受
害

者
年
僅

 1
5
 歲

。
 

3
•2
3
 
運

動
在

剛
果

(
金

)
對

平
民

犯
下

的
暴

行
以

及
 

3
•2
3
 
運
動
強
行
招
募
的
活
動
和

接
受
武
器
及
軍

事
援
 

助
輸

送
的

行
為

嚴
重

加
劇

了
區

域
內

的
不

穩
定

和
沖

 

突
，

並
在
一
些
情
況
下
違
反
了
國
際
法
。

 

M
A

C
H

A
N

G
A

 L
TD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烏

干
達
坎
帕
拉
 
 
 
 
 
  

黃
金

出
口

公
司

(
 董

事
：
 

Ra
je
nd
ra
 
Ku
ma
r
 V
ay
a 
先
 

生
 和

 
Hi
r
en
d
ra
 
M
.
V
a
y
a
 

先
生
)
。

 

2
0
1
0 

年
，

存
在

酋
長

黃
金
 

公
 司

 賬
 戶

 上
的

隸
 屬

於
 

Ma
ch
an
g
a
 
公

司
的

資
產

被
 

N
o
v
a 

S
co
t
i
a
 
Mo
c
a
tt
a 

銀
 

行
(
聯
合
王
國

)
凍
結
。

 

M
A
CH

A
NG
A 
通

過
與

剛
果

(
金

)
境

內
同

民
兵

有
密

切
關
 

聯
的

交
易
商
的
經
常
商
業
關
係
購
買
黃
金
。
  這

構
成
向
 

非
 法

 武
 裝

 團
 體

 “
 提

 供
 援

助
 ”

 ，
 違

反
 了

 第
 

14
93
(2
00
3)

號
和

第
 
1
5
9
6
(
2
0
0
5
)
號

決
議

規
定

的
武

 

器
禁

運
。

 

Ma
ch
an
g
a
 
公

司
的

前
業

主
 

R
a
j
en
d
ra
 
Ku
m
ar
 
和

他
的
 

兄
弟

 V
i
p
ul
 K
u
m
a
r
 一

直
參
 

與
從

剛
果

(
金

)
東

部
採

購
 

黃
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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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

U
S 

PO
U

R
 L

A
 

PA
IX

 E
T 

LE
 

D
EV

EL
O

PP
EM

EN
T

(非
政
府

組
織

)

TP
D

北
基

伍
省

戈
馬

 
 
 
 
 
 
 
戈

馬
，
在

南
基

伍
省

、
西

開
 

賽
省

、
東

開
賽

省
和

馬
涅

馬
 

省
設
有
省
級
委
員
會
。

 

自
 2
0
0
8
 年

以
來

已
正

式
停
 

止
一
切
活
動
。

 

在
實
踐

中
，

截
至
 
2
0
1
1
 年

 

6
 月

，
T
PD
 的

辦
事

處
一

直
 

在
開

放
，
並

參
與

境
內

流
離
 

失
所

者
的

返
回

、
社

區
和

解
 

舉
措

、
土

地
衝

突
解

決
等

相
 

關
案
件
。

 

TP
D
 
的

主
席

是
 
Eu
ge
ne
 

S
e
r
uf
u
li
 
，

副
主

席
是

 

S
a
v
er
i
na
 
K
a
r
o
m
b
a
。
重

要
 

成
員

包
括

北
基

伍
省

級
副

 

主
席

 
R
o
b
er
t
 
S
en
i
ng
a
 
和
 

B
e
r
ti
n
 
K
i
r
i
v
i
t
a
。

 

向
剛

果
民
盟
戈
馬
派
提
供
援
助
，
  特

別
是
提
供
卡
車
運
 

送
武

器
和

部
隊

，
並

在
 
2
00
5 
年

初
運

送
武

器
以

供
分
 

發
給

北
基
伍

馬
西
西

和
魯

丘
魯

的
部
分

民
眾
，
 構

成
了

 

違
反

武
器
禁
運
。

 

 

U
G

A
N

D
A

K
a
jo

k
a
 
S
t
r
e
e
t
 

黃
金
出
口
公
司
。
(
前
董
事

 
U
C
I 

通
過

與
剛

果
(
金

)
境

內
同

民
兵

有
密

切
關

聯
的

 

C
O

M
M

ER
C

IA
L

K
i
se

m
en
te
 
K
am
pa
l
a
，
 J
.V
. 
LO
DH
I
A 
先
生

—
—
人

 
交
易

商
的
經
常
商
業
關
係
購
買
黃
金
。
              這

構
成
向
非
法

 

IM
PE

X
(U

C
I)

 
LT

D

U
g
a
n
d
a
 

電
話

：
+
25
6
 
41
 
5
3
3
 

5
7
8
/
9
；
 
其

他
位
址
：

 

P
O
 
B
ox
 
2
2
7
0
9
 

K
a
m
p
a
l
a
，
U
g
a
n
d
a
 

稱
“

C
h
u
n
i
”

—
—

及
其

子
 

K
u
n
al
 
L
OD
H
I
A
 先

生
)
。

 

2
0
1
1 
年

 1
 月

，
烏

干
達

當
 

局
通

知
委

員
會

，
酋

長
黃

金
 

公
司

在
其

財
務

資
產

得
到

 

豁
免

 以
後

，
 向

 坎
 帕

 拉
 

C
r
a
n
e
 銀

行
償

還
了

 U
C
I
 的

 

債
務

，
從

而
使

其
帳

戶
最

終
 

得
以
關
閉
。

 

UC
I
 
公

 司
 前

 業
 主

 
J.
V.
 

LO
DH
IA
 先

生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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